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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7/2021_2022__E4_BB_80_E

4_B9_88_E6_98_AF_E8_c27_27787.htm 出口商品在生产、运输

、买卖的过程中接受的来自政府或同业协会的直接或间接的

补助、奖金称之为补贴。其中，向国内出口商提供的以支持

其扩大出口的补贴称为出口补贴，向国内出口商品生产者提

供的以提高其增值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的补贴，称为国

内补贴或生产补贴。我们应该了解，一成员对本国出口商品

和出口商品生产者提供的补贴在国际贸易中可能产生三种不

利影响：第一，对进口国而言，其国内相关产业生产的产品

将不得不与得到出口国政府补贴的占据不公平竞争优势的进

口产品进行竞争，而可能受到损害。第二，对出口国而言，

补贴国给予其生产者的国内补贴可能会削弱其他成员向该国

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这是因为与进口产品相比，国内产品可

能因得到补贴而享有不公平的价格优势。第三，就国际市场

而言，一些成员国的出口可能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在第三国

市场上，一些成员的商品竞争力在与得到出口补贴的成员的

商品竞争时被削弱。可见，出口补贴和生产补贴可能使得到

财政补贴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因此

，世界贸易组织对补贴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世界贸易组织《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对其他成员造成负面影响的

补贴措施，其他成员可采取两种措施予以补救：一是向世界

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提出援用争端解决程序的要求；二是

启动征收反补贴税调查程序，并在经过了规定的程序后征收

反补贴税。但《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一成员的相



关产业只有在确实因另一成员的补贴措施而受到损害的情况

下，才可以启用反补贴程序。在其他情况下，惟一的补救方

式是通过争端解决程序。反补贴程序一般由国内产业申请后

启动。在特殊情况下，若有关补贴、损害及其因果联系的证

据很充分，则该政府的有关部门也可能在没有此类申请时启

动反补贴程序。《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规定，一成员政

府收到启动反补贴程序申请后，开始调查前，应邀请与申请

中涉及产品有关的成员进行磋商。若磋商达成了协议，所有

各方面都感到满意，则不需要进一步的行动。否则，有关部

门将根据国内产业的申请采取下一个步骤。协议中有一条强

制性规定，即有关部门要预先对申请进行审查，必须审查证

据的准确性和充分性，确定是否确有调查的必要性。在启动

反补贴程序的不同阶段（如启动调查、作出初步或最终结论

等）都要发布公告。在有关补贴、损害及因果联系的证据通

过调查最终得到确认后，便可对来自一成员得到补贴的进口

商品开征反补贴税。某些补贴是不可诉的，也就是说是允许

的。这些补贴一般适用于所有产业，是不局限于某一特定产

业的、对企业或企业和产业集团的普遍性补贴。例如，对小

型产业的普遍性补贴一般是不可诉的。世界贸易组织也并非

一概禁止其成员对本国产业实施补贴。资助由企业直接进行

或通过高等教育或研究机构签定合同而进行的研究活动；根

据地区发展的整体规划要求资助国内落后地区；对企业根据

法律要求对现有设施进行调整，以适应新的环境要求而产生

的财政负担等给予资助；这三方面的补贴是允许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